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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

能 源 局 文 件

桂能电力〔2025〕520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能源局

关于进一步明确 2026 年

电力市场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电力市场化交易主管部门，广西电力交易中心、广西电网

电力调度控制中心，各电网企业，各经营主体：

为保障2026 年广西电力市场交易平稳有序实施，根据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能源局关于2026 年广西电力市场化交易工作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（桂能电力〔2025〕513号）要求，现就进一步明确

2026年电力市场交易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2026年新投产的煤电发电交易单元在提交书面申请、承

诺之后，允许通过双边协商方式签订自其承诺投产月份次月至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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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前的年度中长期电能量交易意向协议，具备条件后转为交易合

同。

二、已投产的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须于2026 年年度交易组

织完成前，完成市场注册并提交交易方式选择书面申请，未提交

申请的视为选择价格接受者方式参与市场交易。完成选择后，一

年内不允许变更交易方式。已投产的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清单由

广西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明确。新投产的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

需在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前完成市场注册并按照价格接受者方式

参与市场交易。未完成注册但已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的背压式热

电联产机组按所在节点现货实时价格结算。

三、各发电企业交易单元年度可用发电能力（交易上限）根

据其交易单元对应调度厂（场）2024—2025 年平均发电利用小

时数与注册容量乘积后（剔除厂用电量）乘以 70%形成，其中

各小时交易上限不得超过注册容量乘以单位小时剔除厂用电

量后对应电量。集中式新能源、虚拟电厂发电交易单元年度、

月度电量交易上限在其年度、月度可用发电能力的基础上剔除

机制电量执行。

四、经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，在广西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

场化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前，已完成注册的存量集中式新能源

项目暂按50%（存量分布式新能源项目暂按100%）上网电量（根

据其交易单元对应调度厂（场）站 2024—2025 年平均发电利

用小时数计算，年度、月度平均发电利用小时数分别低于

1500 小时、125 小时的按 1500 小时、125 小时执行）纳入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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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电量计算年度、月度交易电量上限。请各新能源企业对照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

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5〕136号）要求，

结合自身实际做好年度交易申报。新能源企业年度电力中长期合

同分月电量不应超过其月度实际上网电量的 70%剔除当月机制

电量后的剩余电量，超出部分按照该新能源发电交易单元当月

年度交易分月合同平均价格与其所在节点当月现货实时平均

价格之差进行超额回收（差价为负数时取 0），产生的差额费用

由全体市场用户按当月用电量比例分享。

五、为避免增量新能源项目机制电量重复参与绿色电力交易，

增量新能源项目在竞价正式结果发布前暂不参与绿色电力交易，

待增量新能源项目竞价结果正式发布后方可参与后续绿色电力交

易。

六、核电年度中长期交易采用挂牌方式，挂牌曲线为广西统

调负荷曲线（详见附件）。电网代理购电年度挂牌交易各时段未

成交的电量，按核电机组装机容量比例对应匹配至核电，各时

段分配电量不超过核电各交易单元各时段的交易电量上限，核

电各交易单元年度总成交电量不超过其年度可用发电能力。

七、为做好交易时序衔接，不再组织执行标的为 2026 年 1

月的各类月度交易及月内电网企业代理购电（投放）交易，年度

电力市场交易结束后将结合实际组织各类月内交易，具体工作安

排由广西电力交易中心另行通知。

八、2025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注册的电力用户，可在20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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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1月 10 日（含）前签订、解除2026 年 1 月至 2026 年后续月

份零售服务合同，其中2025 年 11 月前已签订2026 年零售服务

合同的电力用户，若2026 年零售服务合同存在未签订月份，可

签订、解除及变更2026 年剩余月份首月至2026 年后续月份的零

售服务合同。年度绿色电力交易及年度市场电量直接交易开市期

间不允许解除零售服务合同。2026年1月暂不启动保底售电服务，

期间未建立零售服务关系的零售用户的1月市场化电量按批发交

易用户结算原则开展结算。

九、广西电网公司应合理预测代理购电用户电量规模，年

度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交易挂牌电量应不低于 2026 年实际电量

的 50%。并于2026 年年度市场电量直接交易前向市场披露2026

年年度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交易规模等市场信息，后续应按公布的

电量开展挂牌。

十、广西电力交易中心、各电网企业要及时向全体市场经营

主体做好市场政策、交易规则的宣贯培训，针对2026 年电力市

场新形势、新要求、新变化作重点解读，指导市场经营主体掌握

市场政策动向、依法依规公平参与市场交易，共同维护好市场秩

序。

十一、广西电力交易中心要强化市场监测，每月定期向市场

披露监测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批发零售市场的量价情况、各类型

经营主体购售电价格情况，及时向市场传递清晰、明确的价格信

号。加强市场风险评估，针对量价异常的市场经营主体做好风险

分析，及时发布市场风险提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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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广西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要发挥市场风险防控“第一

道”防线作用，做好市场自律管理及争议纠纷调解，定期向市场

发布争议纠纷的受理及调解情况，公布涉及争议纠纷较多以及扰

乱市场秩序的市场经营主体，引导市场经营主体共同建立公平、

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
十三、本通知执行过程中如遇重大情况，请及时向我局报告。

附件：广西统调负荷曲线

广西壮族自治区能源局

2025年 12月 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

广西壮族自治区能源局 2025年 12月24日印发



附件

广西统调负荷曲线
年分月权重

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
8.27% 6.93% 7.92% 7.86% 8.06% 8.29%
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

9.55% 9.36% 9.01% 8.52% 7.88% 8.35%

月分日权重
日期类型 工作日 周六 周日 法定节假日 调休节假日
日权重 1 0.98 0.98 0.8 0.9

日分时权重
时点 工作日 周六 周日 法定节假日 调休节假日
0:00 0.0420 0.0432 0.0432 0.0489 0.0454 
1:00 0.0414 0.0419 0.0419 0.0438 0.0445 
2:00 0.0401 0.0406 0.0406 0.0401 0.0429 
3:00 0.0398 0.0392 0.0392 0.0380 0.0419 
4:00 0.0390 0.0388 0.0388 0.0370 0.0412 
5:00 0.0399 0.0392 0.0392 0.0369 0.0411 
6:00 0.0426 0.0409 0.0409 0.0382 0.0428 
7:00 0.0454 0.0431 0.0431 0.0413 0.0419 
8:00 0.0437 0.0421 0.0421 0.0448 0.0398 
9:00 0.0402 0.0401 0.0401 0.0426 0.0380 

10:00 0.0365 0.0375 0.0375 0.0381 0.0361 
11:00 0.0340 0.0350 0.0350 0.0334 0.0344 
12:00 0.0306 0.0312 0.0312 0.0301 0.0328 
13:00 0.0309 0.0323 0.0323 0.0288 0.0328 
14:00 0.0330 0.0345 0.0345 0.0285 0.0338 
15:00 0.0372 0.0379 0.0379 0.0312 0.0357 
16:00 0.0424 0.0427 0.0427 0.0364 0.0378 
17:00 0.0480 0.0483 0.0483 0.0460 0.0426 
18:00 0.0518 0.0516 0.0516 0.0527 0.0467 
19:00 0.0518 0.0514 0.0514 0.0553 0.0505 
20:00 0.0506 0.0499 0.0499 0.0545 0.0513 
21:00 0.0492 0.0485 0.0485 0.0535 0.0505 
22:00 0.0462 0.0462 0.0462 0.0515 0.0487 
23:00 0.0438 0.0441 0.0441 0.0483 0.0468 


